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周宇翔

本报讯 有些城市出于缓解交

通拥堵和节能减排的目的， 通过拍

卖、 摇号等方式对机动车上牌数量

严格控制， 部分有用车需求的人

“一牌难求”。 而另一方面， 也有人

选择将自己获得的车牌额度“租

赁” 给他人， 以获取租金收益。 这

样的行为有何风险， 租赁合同又是

否有效呢？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

就一审宣判一起类案， 判决市民李

先生向某公司出租自己名下一块

“沪 A” 牌照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上海市民小李通过车牌额度拍

卖市场拍到了一块“沪 A” 牌照，

但却暂时没有上牌的需求。 这时某

公司找到小李， 提出可以出钱租下

这块车牌。 于是小李与某公司便签

订了一份 《车牌出租合同》， 合同

约定某公司租赁小李的车牌一年，

租金 7000元， 到期返还。

然而， 一年租期到时， 某公司

却拒绝归还车牌， 小李无奈， 起诉

至奉贤区人民法院， 要求某公司按照

合同约定归还车牌。

奉贤法院认为， 小李与某公司达

成的 《车牌出租合同》 为无效合同。

“限牌” 政策的目的在于实现非营业

性客车数量的合理、 有序增长， 促进

节能减排、 维持安全、 高效的交通通

行秩序。 限牌城市往往通过摇号或竞

价等方式， 在相对公平的机制下保障

公民均享有获得车牌的可能性。 车牌

或私车额度的租赁行为将导致私车额

度证明的使用人与实际车主并非同一

主体， 违反了上海市非营业性客车额

度拍卖管理规定， 甚至诱发“屯牌”

“地下车牌市场” 等现象， 扰乱私车

额度拍卖市场秩序， 有悖公序良

俗。

因此， 从树立正确的社会导向和

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角度考量， 奉贤

法院认定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 对合

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 因小李确认涉

案汽车非其所有， 故某公司应配合小

李办理退牌手续。 判决后， 各方当事

人均未上诉， 目前该案已生效。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刘晓曦

本报讯 你以为对方口中的

“人脉广”， 可能只是用于行骗的

伪装。 管某某虚构“离休干部”

的身份， 谎称可以利用人脉帮助

朱先生介绍生意， 多次共骗得人

民币 9万余元。 日前， 经宝山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诈

骗罪判处管某某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2万元。

2020 年 4 月 23 日， 朱先生

在浏览一款职场社交 APP 时，

注意到一备注为“某大型国企管

理层” 的用户“管某某”， 一直

在寻找项目机会的朱先生主动添

加他为好友。 管某某声称是某大

型国企的离休干部， 现在手头上

有许多项目资源， 如果感兴趣可

以加微信详谈。

聊天中， 管某某了解到朱先

生是从事工业品加工的， 针对需

求给他发送了相关项目。 朱先生

十分感兴趣， 表示想要与管某某

合作， 管某某却让朱先生先去找

一些符合资质要求的供应商， 要

进行实地考察。 之后， 管某某开

始不断告诉朱先生需要请工程师

吃饭、 买礼品打点来为项目“牵线

搭桥”， 朱先生也按照管某某的要

求给他转了几笔钱。

逐渐加深联系后， 朱先生邀请

管某某来上海进行考察， 管某某也

应约而至。 朱先生热情招待了他眼

中这个大型国企的领导， 管某某也

毫不客气地要求朱先生安排旅游景

点， 且吃住都是高档酒店。 之后，

管某某再次以考察供应商为名两次

前往上海， 还有一次专程前来治疗

腰痛病， 总共四次来沪均由朱先生

为他支付机票、 住宿、 治疗等费

用。 管某某先后让朱先生给他购买

腰痛治疗仪、 膏药、 血压计、 随身

WiFi 等物品， 还以手机损坏为由

向朱先生索要了一部新手机。

除了自己的需求， 管某某还多

次因“家事” 向朱先生借钱。 不是

岳父做支架急需用钱， 就是妻子被

货车撞后“命悬一线”， 急于做成

项目的朱先生也都一一借出了。 直

到管某某以妻子抢救为由第 6 次向

朱先生借钱时， 朱先生察觉到异

样， 便没有借给他。 几天后， 管某

某打电话给朱先生， 告诉他如果现

在借五万元， 马上就能签几千万的

合同。 这时， 朱先生幡然醒悟， 他

想到打电话给某大型国企， 询问关

于管某某的详细情况， 接线员却说

查无此人。 上网搜索管某某、 某大

型国企的关键词， 也搜不到相关信

息。 朱先生仔细回忆了与管某某交

往的整个过程， 发现自己早已掉入

管某某精心设计的骗局， 于是便报

案了。

管某某到案后， 交代了整个作

案经过。 管某某压根不是什么大型

国企的高管，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离

职员工， 谎称自己是离休干部是为

了满足虚荣心， 没想到因为这个身

份， 朱先生对他的要求无有不应，

他便一次次地编造各种谎言欺骗朱

先生， 至案发共骗得 9万余元。

至于朱先生为何如此相信管某

某？ 原来， 管某某一直发送与领导

的聊天记录给朱先生看， 证明自己

是在不断拉拢人脉、 推进项目， 但

是当时的朱先生不知道， 这些都是

管某某一人分饰几角虚构出来的聊

天记录， 等他事后再次翻看时才发

现漏洞百出。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 被

告人管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

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式， 骗

取他人钱款， 数额巨大， 犯罪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以诈骗罪

对其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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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醉后“随手”火烧小区垃圾房
男子犯放火罪被判刑3年缓刑3年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潘颖

本报讯 一男子与好友聚餐痛

饮“混酒”， 回家路上“随手” 点

燃小区里的垃圾房， 事后又全无印

象……虽然此次火情未造成严重后

果， 但切实危害到了公共安全， 该

男子还是要为自己这一把“稀里糊

涂” 的火付出相应代价。 近日， 经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松江区人

民法院判处这名纵火者放火罪， 判

罚其有期徒刑 3年， 缓刑 3年。

今年 1 月， 杨某与好友聚餐，

席间以酒助兴， 喝下了四两白酒加

七瓶啤酒。 酒足饭饱尽兴而归， 经

过家门附近的垃圾房时， 杨某鬼使

神差地用打火机点燃了垃圾桶内杂

物， 后扬长而去回到家中。

火势渐大， 在家中休息的余先

生看到对面的垃圾房起了火， 赶忙

拿脸盆接水出门灭火， 历时十多分

钟终于将火扑灭。 次日， 余先生将

垃圾房着火的信息反馈给了居委

会， 居委会现场查看情况后发现，

垃圾房内的一个塑料垃圾桶已被烧

毁， 约两平米的外墙马赛克装饰面

被烧黑， 一根落水管被烧坏， 随后

便选择报警。

很快， 杨某被抓获归案， 到案

后， 杨某说当晚自己喝多了酒， 记

不清回家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

至民警播放监控时， 杨某才知道自

己竟做了如此离谱的事。 对于酒后

撒酒疯放火的行为， 他表示很悔

恨， 但醉酒不是闹事的理由， 杨某

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经审查， 杨某酒后用打火机点

燃垃圾桶内杂物， 引发火灾， 造成

物损共计 283元。 虽然案发时杨某

处于醉酒状态， 对行为控制的意志

力减弱， 但我国刑法规定“醉酒的

人犯罪的， 应该负刑事责任”。 且

杨某点燃的垃圾房附近就是居民

楼， 上方又有架空电线， 其放火行

为虽未造成严重后果， 但已危害公

共安全， 杨某应当被追究相应的刑

事责任。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放火罪对

杨某提起公诉， 松江法院依法判决杨

某犯放火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缓

刑 3年。

检察官表示， 火灾猛于虎， 安全

大过天。 放火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

犯罪行为， 极有可能给公私财物造成

巨大损失， 更有甚者会危及不特定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放火不是小事，

饮酒切勿贪杯，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

命安全， 请保持清醒状态， 不论什么

原因， 纵火构成犯罪的都将受到法律

制裁。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 仍介绍他

人有偿为他人办理公司银行账户用

于“洗钱”。 近日， 经崇明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院最终以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王某某、

李某某有期徒刑 9个月， 并处罚金

7000元。

今年 1月， 山西省的王某某通

过同乡周某某介绍， 了解到介绍他

人办理公司账户给北京的上家“洗

钱” 可以收取一定比例的“抽成”，

王某某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犯罪的情况下， 仍介绍同乡李某

某有偿为他人办理公司银行账户，

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等帮

助。

经查， 今年 1月， 李某某办理

的某公司银行账户接受上游电信网

络诈骗被害人转账达人民币 112 万

余元， 单方面流入金额达 421 万余

元。

崇明检察院后以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对王某某、 李某某审查

起诉。 考虑到王某某、 李某某具有

坦白、 认罪认罚、 退缴违法所得的

情节， 同时本案犯罪手段为提供对

公账户， 存在隐蔽性强、 危害结果

大的情形， 崇明检察院最终建议判

处王某某、 李某某有期徒刑 9 个月，

并处罚金 7000 元， 后崇明区人民法

院采纳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 作出如

上判决。

【检察官说法】

对公账户， 原是用于企业之间资

金往来结算的专用账户。 然而近些年

来， 不少不法分子利用对公账户资金

流动便利、 流动资金量大且隐蔽性强

的特点， 违法买卖大量对公账户， 对

公账户沦为电信诈骗和洗钱团伙的高

级 “犯罪工具”， 兜售对公账户也成

为了电诈黑市的一条专门产业链。 相

较于非法买卖 “两卡” 而言， 收买对

公账户往往会给予他人更加丰厚的报

酬， 更易引诱低学历、 低阅历的人群

违法犯罪。

本案就是一例较为典型的违法注

册公司、 售卖对公账户而构成帮信犯

罪案例。 二被告人系同村熟人关系，

因被不法利益蒙蔽、 法治观念淡薄，

互相介绍违法违规注册公司， 提供对

公账户， 最终付出惨痛代价。 不仅如

此， 根据崇明检察院过往办理的案件

来看， 部分银行客户经理等高学历人

群也会为了完成业绩、 获取利益选择

铤而走险， 后悔则为时已晚。 因此办

案检察官特以此案例提醒广大居民，

不要以身试法， 买卖、 租借对公账户

涉嫌违法犯罪， 切莫贪图非利走上违

法犯罪道路。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聪

本报讯 父母离异后， 惠兰

跟着母亲生活。 2003 年， 父亲

张生去世， 名下有一套房产， 作

为唯一的继承人的惠兰却只分得

50%遗产， 这是怎么回事？ 近

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

遗产纠纷案。

52 年前， 惠兰在父母离婚

后， 跟着母亲生活， 其父亲张生

与大伯张果一家生活。 父亲张生

的哥哥张果在 1980 年出资 400

元买下了原由“知青” 居住的两

间平房， 因念及弟弟张生在离婚

后生活困难又没有地方居住， 便

将房屋让给张生居住。 在宅基地

统一登记时， 这处房屋被登记在

张生名下。 2003 年， 张生遭遇

车祸， 张果及其家人尽全力挽救

张生， 但张生因伤势过重， 不幸

身亡。 张生去世后， 上述房屋由

张果一家使用。 多年后， 惠兰将

伯父一家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该

房屋归自己所有， 并要求伯父一

家立即搬离该房屋。

惠兰诉称， 2003 年张生因

车祸去世， 留有一处房屋， 其生

前未立遗嘱， 自己应是其唯一继

承人。 但该房屋却由伯父一家占

用， 并拒绝搬离。

张果辩称， 第一， 该房屋本就

是自己出资购买， 因考虑到弟弟张

生生活困难， 这才把房屋让给张生

居住使用。 宅基地统一登记时，

该房屋被登记在张生名下， 自己

并不知情。 第二， 自己不仅给张

生房子住， 还为他归还债务。 惠

兰虽是张生的女儿， 却对张生不

闻不问， 在张生遭遇车祸后， 自

己找到惠兰， 她的态度也非常消

极， 表示不管张生的身后事。 在

张生去世后， 他的丧葬全部是自己

一家为其操办的， 甚至还为张生购

买了墓地安葬。 第三， 这处房屋已

非常破旧， 是自己一家对房屋进行

日常管理， 多次修缮， 修缮费用全

部是自己负担。

法院认为， 根据原、 被告提供

的相关证据， 系争房屋是张果出资

购买， 但该系争房屋已于 1991 年

登记在张生名下， 因此按法律规

定， 应确认系争房屋属被继承人

张生的遗产。 惠兰作为被继承人

的女儿， 对系争房屋依法享有继

承权， 但被告一家对被继承人张

生给予诸多的扶助、 照顾， 包括共

同生活， 对其进行日常照顾； 张生

遇车祸后， 对张生积极抢救； 张生

死亡后， 为张生操办丧事， 为其妥

善料理后事。 而惠兰在张生生前未

尽到相应的扶养、 赡养义务， 在张

生遭遇车祸后， 她的态度也较为消

极。

法院最终酌定系争房屋遗产原

告惠兰应得 50％， 被告张果一家

应得 50％。 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

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搬离上

述房屋的诉请， 与本案系两个不同

的法律关系， 对原告的该诉请不予

支持。

【法官说法】

继承纠纷的处理要充分尊重被

继承人的意愿， 在没有遗嘱或遗赠

抚养协议的情况下， 要依照法定继

承办理， 夫妻、 父母、 子女都是与

被继承人关系最亲近的人， 是第一

顺序的继承人， 但其继承并非是确

定无疑的。

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扶养义

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

人， 分配遗产时， 可以多分。 有扶

养能力和条件的继承人， 不尽扶养

义务的， 分配遗产时， 应当不分或

者少分。

扶养人以外的人对被继承人予

以照拂、 扶养， 是一种值得提倡、

鼓励的行为，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倡导的价值取向。 在法律上对

其权利也要适当保护， 在分配遗产

时， 也应适当分得遗产。

（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介绍他人办账户替人“洗钱”
两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刑

唯一继承人只得50%遗产！另一半给谁了？

“离休干部”人脉广 介绍生意骗人9万

私下租赁“沪大牌”
法院认定合同无效


